
尚
未
放
科
段
與
社
民
服
務
的
比
較
峙

海
結
心
鄉
村
迫
與
現
代
都
令
翠
的
對

說rIS c: 

摘
要

基
本
上
，
無
論
是
慈
悲
喜
捨
抑
或
博
愛
世
人
的
宗
教
訓
誡
'
有
關
宗
教

關
懷
這
已
經
不
再
純
然
只
是
抽
象
層
次
的
理
論
思
維
，
同
時
，
它
也
是
一
項

付
諸
於
社
會
實
踐
的
現
實
問
題
，
對
此
，
就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之
間
的

議
題
論
述
，
本
文
中
我
們
嚐
試
著
從
共
同
關
係
、
人
文
區
位
以
及
歷
史
脈
絡

等
界
面
，
分
別
梳
離
出
西
方
宗
教
團
體
所
推
動
儲
蓄
互
助
運
動
的
「
傳
統
鄉

村
型
」
以
及
大
乘
佛
教
慈
濟
功
德
會
所
倡
導
社
區
環
保
運
動
的
「
現
代
都
市

型
」
'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型
態
。
當
然
，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之
間
的

嫁
接
，
我
們
還
是
需
要
更
為
周
延
的
統
整
，
不
過
，
如
果
是
扣
緊
當
代
宗
教

團
體
(
尤
其
是
晚
近
的
佛
教
以
及
急
於
脫
胎
換
骨
的
民
間
宗
教
)
所
展
現
出

來
充
沛
的
社
會
動
員
能
量
和
福
利
資
源
，
那
麼
，
「
宗
教
服
務
社
區
化
」
應

有
主
二
定
程
度
的
論
述
意
義
。
最
後
，
非
營
利
組
織
在
從
事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
其
之
於
政
府
公
部
門
的
角
色
分
際
以
及
實
際
上
的
輸
送
意
涵
，
本
文
亦

提
出
若
干
的
反
省
。

關
鍵
詞

.. 

宗
教
關
懷
、
社
區
服
務
、
儲
蓄
互
助
社
、
社
區
環
保
工
作

嘗嘗

論
述.. 

主
順
民

管

甘岳

壹
、
社
會
變
遷
、
社
會
福
利
與
宗
教
關
懷

基
本
上
，
自
有
人
類
社
會
以
來
，
不
論
是
基
於
人
道
主
義
或
經
濟
理

由
，
有
關
福
利
思
想
與
褔
利
制
度
早
已
存
在
許
久
，
只
不
過
，
隨
著
社
會
情

境
以
及
福
利
需
求
認
知
的
變
遷
，
這
使
得
家
戶
(
古
巴Z
Z
E
)
、
國
家

(
∞E
片
。
)
、
市
場
(
5
2門
阿
2
)

以
及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
口
。
口
M
V
S
E片

。
H
m
g
古
巴
。
口
的
)
這
四
者
在

「
福
利
分
工
」
的
基
本
擔
負
上
彼
此
相
互
替
換

與
補
充
。
(
們
g
m
F
E
w
-
。
∞0
)
至
於
'
包
括
有
宗
教
組
織
、
慈
善
組
織
、
社

區
組
織
以
及
兼
具
有
職
業
和
地
域
性
質
所
構
成
的
各
種
非
營
利
與
自
願
性
質

的
福
利
服
務
活
動
，
更
是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福
利
國
家
形
式
尚
未
出
現
之

前
，
就
已
經
蓮
勃
發
展
著
並
且
產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力
，
只
是
在
面
臨
著

大
量
貧
窮
和
失
業
所
造
成
嚴
重
的
社
會
問
題
，
自
願
組
織
本
身
因
為
缺
乏
處

理
結
構
性
社
會
問
題
的
能
力
，
而
逐
漸
地
萎
縮
和
失
去
影
響
力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八

a
)

然
而
歷
史
的
吊
詭
也
正
是
在
於
往
後
因
為
福
利
國
家
失
去
有
效
處
理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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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問
題
能
力
的
時
候
，
這
使
得
上
述
民
間
自
願
團
體
所
推
動
包
括
社
區
服
務

在
內
的
各
種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
在
二
十
世
紀
後
期
再
度
的
興
起
，
乃
甚
至
於

有
後
來
居
上
的
發
展
態
勢
。
連
帶
地
，
宗
教
性
和
其
它
世
俗
性
的
非
營
利
組

織
，
也
再
度
地
從
殘
餘
、
填
補
的
角
色
一
舉
翻
轉
變
成
為
褔
利
多
元
主
義

(
切
。
同
〕
立
滔
滔
。
…
閃
且

E
R
E
B

待

開
N
H
E
P
-
。
s
u
n
-
m
M
-
w
h
w

〉
Z
E
H
F
-
。
∞u
…
閃E
B
O
P
S∞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九
)

事
實
上
，
非
營
利
組
織
一
直
都
是
人
類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設
計
當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支
撐
要
素
，
只
不
過
，
無
論
是
在
西
方
或
中
國
社
會
裡
褔
利
服
務
一

直
就
帶
有
濃
厚
的
宗
教
價
值
理
念
，
特
別
是
在
中
國
傳
統
的
民
間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中
，
像
是
血
緣
關
係
的
家
族
褔
利
、
地
緣
關
係
的
同
鄉
褔
利
抑
或
志
願

行
為
的
善
堂
福
利
等
等
，
皆
是
以

一
種
慈
善
的
方
式
出
現
，
並
且
蘊
含
著
強

烈
的
宗
教
與
道
德
理
念
。

(H
C
Y
E
B
W
S∞
斗
;
黃
維
憲
，
一
九
九
O
;
丁

敏
，
一
九
八
七
;
張
秀
蓉
，
一
九
七
八
)
也
就
是
說
，
自
古
以
來
宗
教
倫
理

的
博
愛
與
慈
悲
一
直
就
是
與
社
會
福
利
精
神
有
著
親
和
性
的
關
係
'
乃
甚
至

(
建
立E
E

可
E
E
-
-由
自
)
裡
重
要
的
參
與
者
。

於
可
以
說
是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的
主
要
動
力
。
(
詹
火
生
，
一
九
八
七
)

以
臺
灣
本
土
的
發
展
經
驗
為
例
，
慈
善
、
醫
療
、
教
育
與
文
化
等
等
的

福
利
作
為
(
逞
。
貝
貝
。
賢
思
泣
的
。
的
)
仍然還
是
各
個
宗
教
團
體
契
合
人
間
的
方

便
法
門
，
當
然
，
隨
著
宗
教
本
身
內
在
性
的
批
判
與
反
省
以
及
相
應
於
外
在

結
構
性
條
件
變
遷
的
自
我
調
整
，
這
使
得
以
往
比
較
偏
重
在
於
以
「
生
存
需

求
」
(
2
2古
平

σ
自
旦
口
。
旦
的
)
為
主
的
宗
教
福
利
作
為
，
也
有
著
與
過
去
極

為
不
同
的
實
質
內
涵
，
以
此
觀
之
，
近
年
來
蓮
勃
興
起
壯
大
的
佛
光
山
、
法

鼓
山
、
慈
濟
功
德
會
以
及
行
天
宮
等
等
的
本
土
宗
教
團
體
，
正
是
當
代
臺
灣

市
民
社
會
(
已
〈
己
的
。
旦
旦
河
)
民
間
力
量
發
皇
與
奮
起
的
部
分
寫
照
，
而
這
樣

一
股
龐
大
的
福
利
資
源
也
在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九
一
二
大
地
震
的
救
災
、
復
原

與
重
建
過
程
當
中
顯
露
無
疑
。
(
台
灣
宗
教
學
會
，
二

O
O
O
)

總
而
言

之
，
無
論
是
抽
象
概
念
的
理
論
層
次
還
是
經
驗
現
象
的
客
觀
需
求
，
宗
教
團

體
不
能
自
外
於
整
體
社
會
的
變
遷
，
同
時
它
也
會
相
應
於
變
遷
社
會
的
福
利

需
求
藉
此
提
供
不
同
型
態
的
福
利
服
務
，
就
此
而
言
，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兩
者
之
間
的
選
擇
性
親
近
(
已
2

丘
吉
且
自
已
明
)
，
自

然
是
有
其
論
述
研
討
的
正
當
性
與
必
要
性
。

七 0 年代以後

}元化

多元的發展階段

六 0 年代

殘障、聲L 、諮商

轉型的發展階段

三 0 、四 0 、五 0年代

醫療、教育

傳統且善的發展階段

國一 當代台灣地區宗教團體福利服務的發展模式

貳
、
基
本
概
念
的
澄
清
與
衍
引

.. 

社
區
、
社
區
服
務
與
宗
教
關
懷

、
社
區
及
其
相
闊
的
概
念
:

從
社
會
學
的
觀
點
來
看
，
社
區

(
S
E
E
S
志
)

一
詞
係
指
一
個
社
會
的
單
位
，
而
非
單
純
法
定
的
行
政

單
位
。
更
具
體
地
說
，
社
區
包
括
的
要
素
有
三
，
第

一
﹒
它
是
有
一
定
境
界
的
人
口
集
團
;
第
二
﹒
它
的
居

民
具
有
地
緣
的
感
覺
或
某
些
集
體
意
識
和
行
為
，
具
有

歸
屬
感
，
並
能
採
集
體
行
動
以
期
實
踐
;
最
後
，
它
有
一
個
或
多
個
共
同
活

動
或
服
務
的
中
心
。
(
中
華
民
國
社
區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一
九
九
三
:
二
二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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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
此
，
社
區
一
詞
指
的
是
住
在
同
一
空
間
地
理
範
圍
內
一
群
有
共

識
、
有
共
同
行
動
能
力
的
一
群
人
。

至
於
'
與
社
區
一
詞
相
關
聯
的
概
念
包
括
有
社
區
資
源
、
社
區
保
健
計

畫
、
社
區
服
務
、
社
區
工
作
、
社
區
照
顧
、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
社
區
發
展

中
介
以
及
社
區
主
義
，
這
些
概
念
名
詞
相
關
的
內
涵
我
們
簡
述
如
下
。

這
其
中
社
區
資
源

(
g
g
E
S
S
B
S
E
C
O
)

係
指
社
區
內
可
動
員
並
有

助
於
完
成
社
區
目
標
的
一
切
力
量
之
總
稱
，
它
包
含
了
有
形
的
物
質
資
源
和

無
形
的
精
神
資
源
;
社
區
保
健
計
畫

(
g
B
E
E
S育
已
岳
宵
。
m
E
E
)係
指

組
織
社
區
裡
的
志
工
以
協
調
公
私
立
服
務
機
構
來
協
助
社
區
的
保
健
問
題
﹒

社
區
服
務

(
S
E
E
S
-
d
z
2
-
8
)
則
是
運
用
社
區
組
織
的
社
會
工
作
方

法
，
推
行
社
會
服
務
，
藉
以
滿
足
社
區
居
民
的
需
要
，
解
決
問
題
，
並
預
防

問
題
之
發
生
;
社
區
工
作

(
S
E
E
S志
逞
。
門
已
則
是
指
透
過
社
會
工
作
的

專
業
知
識
，
對
社
區
居
民
提
供
協
助
;
社
區
照
顧

(
S
E
E
S
-
G
S
B
)
則

是
指
動
員
並
聯
結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社
區
資
源
，
去
協
助
有
需
要
照
顧
的
人

士
，
讓
這
些
人
能
和
平
常
人
一
樣
，
居
住
在
自
己
的
家
庭
裡
'
生
活
在
自
己

的
社
區
中
，
並
且
又
能
夠
得
到
適
切
的
照
顧
;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
H
Z

S
E
E
S
-
N
怠
。
口
。
E
Y
m
g
a

且
還
巳

E
B
)
指
的
是
結
合
社
會
福
利
體
系
與
社

區
發
展
工
作
的
一
種
具
體
措
施
與
工
作
方
法
，
在
狹
義
方
面
，
它
指
的
是
社

區
照
顧
或
機
構
運
用
社
區
發
展
方
式
所
推
行
的
社
區
福
利
措
施
，
在
廣
義
方

面
則
是
指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而
建
立
的
社
區
福
利
服
務
網
絡
.. 

社
區
發
展
中
介

(
F
E
R
E色
古
品
)
指
的
是
為
那
些
資
源
貧
乏
地
區
的
團
體
及
個
人
，
找
尋
與

結
合
更
廣
大
的
資
金
、
資
訊
與
政
治
市
場
，
藉
以
幫
助
地
方
建
造
持
續
發
展

的
生
成
條
件
;
最
後
，
社
區
主
義

(
S
E
E
S
-∞自
)
強
調
的
是
社
區
的
共
同

利
益
和
服
務
網
絡
與
功
能
，
特
別
是
以
各
種
活
動
來
帶
出
社
區
居
民
共
同
的

利
益
與
關
懷
，
例
如
托
兒
護
老
、
社
區
安
全
以
及
其
它
社
區
生
活
環
境
的
改

善
等
等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八

b
)
總
之
，
扣
緊
社
區
以
及
與
社
區
相
關

聯
的
概
念
內
涵
，
旨
在
於
點
明
出
來
:
如
何
正
視
寺
廟
、
精
舍
以
及
教
會
作

為
社
區
組
織
成
員
的
一
份
子
及
其
可
能
的
角
色
扮
演
。

二
、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及
其
相
關
的
概
念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
g
B
E
E
E
N
缸
片
古
巴
的
理
念
如
果
是
從
社
區
照
顧

的
角
度
來
看
，
將
可
以
包
括
三
個
不
同
的
層
面
，
第
一
是
「

S
Z
E

岳
。

g
B
E
E
S
」
(
在
社
區
內
照
顧
)

.. 

亦
即
將
需
要
關
懷
與
照
顧
的
弱
勢
族
群

留
在
自
己
的
社
區
內
，
並
給
予
安
切
地
看
顧
;
第
二
是
「

g

門
O
S

品
。

g
g
B
E
S
」
(
由
社
區
來
照
顧
)
.. 

也
就
是
說
經
由
社
區
內
願
意
付
出
愛
、
心

奉
獻
的
民
眾
同
胞
或
志
願
團
體
，
為
社
區
內
的
弱
勢
族
群
提
供
溫
馨
的
服

務
;
第
三
是
「

C
R
m
E
Z
Z
g
B
B
S
S
」
(
共
同
來
照
顧
社
區
)
﹒
指
涉
的

是
讓
社
區
居
民
建
立
起
休
戚
與
共
、
相
互
扶
持
的
生
命
共
同
體
的
共
識
。

(
中
華
民
國
社
區
營
造
學
會
，
一
九
九
七
)
至
於
'
相
應
而
來
的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的
發
展
模
式
則
包
括
有
「
社
區
照
顧
模
式
」
:
倒
重
在
社
區
福
利
的

活
動
，
像
是
有
支
持
性
、
諮
詢
性
、
工
具
性
以
及
合
作
性
的
服
務
;
「
社
區

褔
利
設
施
」
.. 

側
重
在
社
區
福
利
的
設
備
，
比
如
有
兒
童
福
利
社
區
化
、
婦

女
福
利
社
區
化
、
老
人
福
利
社
區
化
等
;
以
及
「
社
區
服
務
網
絡
」

.. 

倒
重

在
社
區
福
利
的
整
合
。
最
後
，
包
括
學
校
、
宗
教
、
醫
院
、
福
利
機
構
、
慈

善
團
體
或
商
店
在
內
的
草
根
性
組
織
都
是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工
作
的
重

要
機
制
設
計
。

至
於
，
我
國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的
發
展
沿
革
，
主
要
還
是
以
「
社
區
發
展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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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綱
要
」
來
作
為
推
展
社
區
工
作
主
要
的
行
政
依
據
，
而
於
民
國
八
0
年

五
月
一
日
所
頒
布
的
社
區
發
展
工
作
綱
要
，
固
然
是
明
定
出
環
保
、
治
安
、

美
化
、
育
樂
與
褔
利
等
五
項
的
重
點
工
作
，
但
是
，
在
實
際
的
推
展
、
做
法

上
還
是
脫
離
不
出
以
往
基
礎
工
程
建
設
、
生
產
福
利
建
設
以
及
精
神
倫
理
建

設
的
範
疇
。

(
表
一
)

表一 官方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及其實施項目

「公共設施建設「新修排水濤、下水道

| 卡新修巷街道路、路燈、自來水塔

1 ←改善家戶衛生

| ←美化結化環境

L 社區及家戶檢查

卡生產福利建設「社區造產

| ←社區合作農場

| ←技藝訓練

| 卡設置曬谷場

| 卡設置托見所

| 卡設置社區合作社

| 卡輔導國民就業

L 婦幼衛生指導

L 精神倫理建設「興建社區活動中心

卡興建社區小型運動場

卡舉辦社區康樂聯誼活動

卡設置社區圖書館

卡設置社區媽媽教室

←設置長壽俱樂部、早覺會

卡成立社區童子軍

卡推動社區守望相助工作

卡舉辦全民運動

←成立社區志願服務隊

L 推行國民生活須知

資料來源:內政部，一九九五。

三
、
宗
教
關
懷
事
工
及
其
相
關
的
概
念

在
結
合
宗
教
本
身
的
教
義
以
及
變
遷
社
會
中
所
出
現
的
各
種
福
利
服
務

需
求
，
那
麼
，
台
灣
地
區
宗
教
團
體
所
提
供
的
各
種
宗
教
關
懷
事
工
，
具
體

的
歸
類
項
目
則
可
以
包
括
有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八
三

l

宣
化
事
業
:
宣
化
事
業
是
指
為
宣
布
教
義
、
發
揚
教
旨
以
達
到
社
會

教
化
目
的
所
經
營
的
事
業
，
計
有
的
出
版
社
(
著
書
宣
化
)
;
仙
圖
書
館
;

ω
演
講
集
會
(
佛
學
講
座
、
淨
化
社
會
公
益
講
座
)
;
仙
電
視
、
電
台
媒
體

弘
法
。2

宗
教
性
事
業

.. 

係
指
有
關
宗
教
性
質
的
相
關
活
動
，
計
有
ω
菩
薩
生

日
慶
典
.• 

ω
傳
戒
受
戒

.. 

ω
法
會
;
仙
共
修
會
、
禪
修
、
佛
七

;
ω
朝
山
、

拜
山
、
造
塔
、
拜
懺

;
ω
動
物
放
生
。

1

學
藝
事
業

.. 

為
培
育
人
才
、
官
一
揚
教
理
與
研
究
教
義
所
舉
辦
的
事

業
，
計
有
川
各
級
學
校

.. 

ω
佛
學
院
所
;
ω
冬
夏
令
佛
學
營

。

4

濟
眾
事
業

•. 

為
求
濟
助
老
人
、
孤
兒
、
殘
疾
與
急
難
者
等
所
舉
辦
的

事
業
，
計
有

ω
冬
令
救
濟
、
急
難
救
助

:
ω
養
老
院

;
ω
孤
兒
院

.. 

ω
施

棺
.• 

川
墓
園
。

5

衛
生
事
業

.. 

為
救
濟
病
患
防
止
惡
疫
蔓
延
，
特
舉
辦
下
列
事
業

:
ω

醫
院
;
ω
診
所
;
川
義
診
。

6

土
木
事
業

.. 

為
興
盛
公
共
事
業
，
援
助
公
益
，
特
舉
辦
下
列
事
業.. 

ω
道
路
、
堤
防
的
建
設

;

ω
惰
樑
的
設
置
。

7

社
區
事
業

.. 

係
指
為
配
合
社
區
發
展
，
而
專
門
興
辦
的
事
業
，
計
有

ω
長
壽
俱
樂
部

;
ω
托
兒
所
、
幼
稚
園

;
ω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
圖
書
館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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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地區宗教團體社會福利的發展概況

項目別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總計
寺廟教堂數 612 1903 2238 12409 17366 
有登記信徒數 49811 118822 106191 743469 1033677 
神職人員數 5819 32160 33298 100842 183178 
收入總額千兀 486720 3724653 3007579 8752180 16141422 
平均每所收 79.5 195.7 134.4 70.5 92.9 
入萬元

經費收入結構 私人捐助 私人捐助 私人捐助 私人捐助

(54 .1 %) (70.9%) (45.7%) (42.2%) 
服務收入 服務收入 服務收入 服務收入

(27.9%) (25 .4%) (29.3%) (29.3%) 
財產所得 財產所得 丁口錢 丁口錢
(11.5%) (0.96%) (1 5.3%) (1 8.7%) 

支出總額千兀 494358 3718812 3538842 10115370 18045542 
平均每所支 80.8 195.4 158.1 81.5 103.9 
出萬兀

經費支出結構人事費用 人事費用 擴修建支出 擴修建支出

(33.7%) (35 .4%) (37 .1 %) (30.1 %) 
行政業務費 行政業務費 捐助支出 祭典支出
(22.7%) (21.0%) (16.3%) (17.9%) 
擴修建支出 擴修建支出 人事費用 捐助支出

(16.0%) (1 5.3%) (15.3%) (15.8%) 
公益慈善支 25249 202∞o 440143 1330748 2043095 
出千元
平均每所支 41 106 197 107 118 
出千元
公益慈善項目 急難救濟 急難救濟 急難救濟 地方建設

(40.8%) (25.9%) (44 .1 %) (66.2%) 
慰問探訪 慰問探訪 冬令救濟 急難救濟

(22.9%) (21.5%) (16.5%) (1 4.2%) 
冬令救濟 地方建設 地方建設 冬令救濟

(10.6%) (15.4%) (15.9%) (9.2%) 

表二

共
設
施
;
仙
社
區
活
動

;
ω

獎
助
學
金
;
川
發
展
觀
光
事

業
;
的
社
區
合
作
社

.. 

仙
技

藝
教
育
。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一九九五。

8

公
益
事
業

.. 

係
指
為

配
合
變
遷
社
會
需
要
，
而
提

供
的
各
項
福
利
服
務
，
計
有

仙
環
保

;
ω
反
毒
、
拒
煙
;

ω
器
官
捐
贈
、
骨
髓
移
植
;

仙
淨
化
選
舉
。

參
、
傳
統
鄉
村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關
懷
事
工

.. 

有
關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構
造
意
義

「
儲
蓄
互
助
社
並
不
是
一

個
尋
常
的
金
融
組
織
，
以
社

會
大
萃
的
支
出
謀
求
社
員
利

益.. 

也
不
是
貸
款
公
司
，
從

不
幸
者
的
支
出
榨
取
利
潤
。

它
是
在
經
濟
領
域
裡
懷
有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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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社
會
理
想
的
組
織
。
」
J

〉
﹒
口
。
但
E
E
E
∞

「
儲
蓄
互
助
社
之
組
設
既
以
提
倡
互
助
教
育
為
主
，
推
廣
儲
蓄
互
助
社

僅
為
實
驗
性
質
，
如
以
社
員
所
繳
納
之
股
金
互
通
有
無
，
其
股
金
額
度
應
有

適
當
之
限
制
，
而
多
餘
股
金
仍
應
專
戶
存
儲
銀
行
，
至
參
加
社
員
以
同
一
教

區
或
單
位
之
信
友
為
限
，
人
數
以
二
百
人
為
原
則
，
各
社
允
宜
獨
立
辦
理
，

社
數
維
持
現
有
範
圍
，
不
能
成
立
聯
合
機
構
，
俾
免
規
模
龐
大
，
依
此
標

準
'
姑
准
先
就
山
地
試
辦
，
再
及
農
村
，
都
市
仍
不
准
設
立
，
俾
期
法
令
事

實
得
以
兼
顧
。
」

)
(
財
政
部
五
十
七
年
四
月
二
日
台
財
發
字
第

O
四
一
六
八
號
令

「
儲
蓄
互
助
社
是
由
一
群
具
有
共
同
關
係
的
人
，
在
金
融
上
互
相
幫
助

的
組
織
，
這
個
組
織
促
進
社
員
節
儉
金
錢
，
並
將
這
些
錢
以
合
理
的
利
息
貸

給
社
員
，
改
善
社
員
的
生
活
，
促
進
他
們
的
生
產
。
本
組
織
無
分
種
族
、
宗

教
、
政
治
，
以
民
主
方
式
由
社
員
中
選
出
志
願
服
務
的
理
監
事
來
管
理
、
經

營
社
務
，
是
一

「
非
為
營
利
，
非
為
救
濟
，
乃
是
服
務
』
的
自
助
互
助
團

體
。
」
J

儲
蓄
互
助
社
理
念

基
本
上
，
儲
蓄
互
助
社

S
H
O
E
H
C
E
。
口
)
它
是
由
其
有
密
切
共
同
關

係

(
g
s
s
g
σ。
旦
)
的
群
體
，
基
於
白
助
互
助
的
原
則
，
藉
著
儲
菩
、
合

作
的
方
式
以
謀
求
經
濟
利
益
和
改
善
生
活
的
一
種
商
業
互
助
非
營
利
型

(
自E
5

戶
口
。
毛8
2
)
的
金
融
合
作
組
織
。
(
黃
泉
興
，
一
九
九
六

.. 

七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
三
)
事
實
上
，
就
歷
史
沿
革
的
發
展
進
程
來
看
，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肇
始
、
進
展
與
擴
散
，
是
有
著
與
西
方
教
會
(
傳
教
士
)
相
當

緊
密
的
親
和
關
係
，
比
如
在
雷
發
異
宣
教
師
(
閏
月
肉
也
同
立
即
8
)
的
農
村

信
用
合
作
裡
'
就
是
以
教
區
為
單
位
來
建
立
信
用
合
作
社
，
藉
以
發
揮
基
督

教
鄰
人
愛
的
精
神
(
「
我
是
我
兄
弟
的
照
顧
者
」
)
，
除
此
之
外
，
除
了
會
計

人
員
之
外
，
信
用
合
作
社
的
理
監
事
往
往
也
都

是
志
願
服
務
不
支
領
薪
資
的
，
這
多
少
也
顯
示

出
其
具
有
犧
牲
奉
獻
的
宗
教
情
懷
。
(
賴
秀

靜
，
一
九
九
四

.. 

十
)
至
於
，
最
先
創
設
北
美

地
區
第
一
所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戴
嘉
丁
(
〉
­

u
o
a
R
m
H
E

∞
)
，
本
人
也
是
一
位
天
主
教
徒
，
他
相

信
此
種
金
融
組
織
的
業
務
區
域
還
是
要
以
教
會

堂
區
最
為
理
想
，
因
此
，
最
初
設
置
的
區
域
多

限
於
教
會
中
。
(
黃
泉
興
，
一
九
九
六

.. 

七
|

九
;
T
秋
芳
，
一
九
八
七
:
八

0
)
至
於
'
天

主
教
會
的
蘇
利
文
神
父
(
如

2
.
M
-
M
y
r
-
-
Z
S
)

更
是
第
一
位
將
儲
蓄
互
助
社
從
美
洲
大
陸
輸
出

的
傳
播
者
，
而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在
牙
買
加
成
立

的
第
一
個
海
外
的
儲
蓄
互
助
社
。
(
孫
炳
鼠
，

二
O
O
O
)

最
後
，
亞
洲
地
區
儲
蓄
互
助
業
務

法
制
最
為
完
備
的
韓
國
，
其
第
一
家
的
信
用
協

同
組
合
也
是
在
美
籍
修
女
瑪
麗
加
伯
(
的
同
-
E
賢
明

白
色
巴
巴
拉
)
的
倡
導
底
下
，
於
一
九
六
0
年
在
董

七 0 年代以後

母語、人權、正名

自我實現階段

六 0 年代

產銷、儲蓄

歸屬自尊需求階段

三 0 、四 O 、五 0 年代

醫療、街教

生理安全需求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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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的
一
所
教
會
醫
院
成
立
的
。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二
十
三
)

至
於
'
臺
灣
地
區
教
會
與
原
住
民
社
會
的
互
動
內
蝠
，
亦
顯
現
出
某
種

的
依
附
關
係
'
這
是
因
為
:
舉
凡
從
初
期
救
濟
物
品
的
發
放
、
醫
療
服
務
、

社
區
重
建
與
社
區
發
展
到
當
代
對
於
原
住
民
社
會
的
人
文
重
現
，
均
可
見
到

教
會
的
歷
史
足
跡
。
(
陳
永
興
，
一
九
九
七

.. 

王
蜀
桂
，
一
九
九
五
;
董
顯

光
，
一
九
六
二
就
此
而
言
，
即
便
是
出
自
傳
頌
褔
音
的
宗
教
性
目
的
，
但

是
，
這
項
拉
羊
信
教
舉
動
的
背
後
也
有
來
自
於
教
會
本
身
的
自
我
覺
省
，
特

別
是
對
於
這
些
原
住
民
山
地
鄉
從
消
極
性
的
濟
貧
、
依
賴
成
性
到
思
索
脫
貧

與
自
立
自
養
的
積
極
性
目
的
。

因
此
，
當
早
期
的
金
融
管
制
而
使
得
山
地
民
眾
不
易
由
金
融
體
系
獲
得

資
金
的
融
通
之
下
，
天
主
教
會
為
解
決
教
友
的
資
金
需
求
並
鼓
勵
儲
蓄
以
改

善
生
活
，
遂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在
新
竹
的
天
主
教
堂
創
設
了
臺
灣
地
區
第
一

所
的
儲
蓄
互
助
社
(
聖
心
儲
蓄
互
助
社
)
，
而
儲
蓄
互
助
社
也
順
勢
成
為
當

時
候
的
一
種
教
會
外
團
組
織
，
之
後
臺
灣
長
老
教
會
的
加
入
更
為
教
會
金
融

合
作
事
業
架
構
起
一
套
鎮
密
的
服
務
網
絡
。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
二

總
之
，
台
灣
儲
蓄
互
助
運
動
的
發
皇
與
西
方
教
會
有
著
相
當
深
層
的
內
在
關

聯
，
而
「
宗
教
」
的
外
衣
亦
同
時
成
為
台
灣
儲
菩
互
助
社
的
保
護
傘
藉
以
阻

絕
威
權
政
權
可
能
取
締
的
干
擾
。
(
孫
炳
裁
，
二

O
O
O
)
不
過
，
要
加
以

說
明
的
是

.. 

從
儲
蓄
互
助
社
歷
史
人
文
區
位
的
分
佈
狀
況
來
看
，
由
於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分
佈
區
位
在
鄉
村
所
佔
的
比
重
高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九
﹒
三
，
共
同

關
係
(
乃
指
工
作
於
同
一
公
司
、
工
廠
或
職
業
團
體
、
或
參
加
同
一
社
團
或

宗
教
團
體
或
原
住
民
團
體
、
或
居
於
同
一
鄉
鎮
者
)
中
社
區
型
也
佔
百
分
之

九
十
七
﹒
五
(
中
華
民
國
儲
蓄
互
助
協
會
，
二
O
O
O
)
，
因
此
，
在
本
文

裡
特
別
將
這
種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相
與
結
合
的
發
展
模
式
稱
之
為
「
傳

統
鄉
村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關
懷
事
工
」
。
至
於
'
這
種
兼
具
草
根
以
及
濃
厚
的

宗
教
倫
理
屬
性
的
儲
菩
互
助
社
，
其
發
展
情
形
我
們
則
扼
要
地
簡
介
如
下.. 

一
、
天
主
教
會

天
主
教
會
除
了
是
早
期
臺
灣
地
區
推
動
儲
蓄
互
助
社
業
務
的
先
驅
以

外
，
之
後
又
於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在
全
省
各
個
地
區
設
置
有
儲
蓄
互
助
社
指
導

司
鐸
'
藉
以
專
司
輔
導
教
區
內
儲
菩
互
助
社
的
社
務
。
除
此
之
外
，
天
主
教

亦
成
立
社
會
服
務
研
究
院
，
用
以
積
極
地
推
動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教
育
訓
練
。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
五
十
四
)

一
一
、
各
一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臺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總
會
為
推
行
儲
蓄
互
助
社
，
亦
於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成
立
儲
蓄
互
助
社
推
行
部
，
藉
以
協
助
中
國
互
助
運
動
協
會
推
動
並
組
織
儲

蓄
互
助
社
。
(
孫
炳
紋
，
二

O
O
O
)

三
、
吉
達
山
地
照
務
團

成
立
於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的
百
達
山
地
服
務
團
係
由
志
願
服
務
山
胞
的
各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與
社
會
青
年
所
組
成
的
，
藉
以
在
臺
灣
南
部
的
部
落
地
區
協

助
推
展
儲
蓄
互
助
的
教
育
工
作
。

至
於
'
隨
著
時
光
的
推
移
，
儲
蓄
互
助
社
社
員
彼
此
之
間
的
共
同
關
係

也
逐
漸
地
從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教
會
的
內
團
體
屬
性
(
教
會
社
)
擴
及
至
整
個

社
區
(
社
區
社
)
，
這
其
中
:
在
社
數
方
面
，
以
天
主
教
為
共
同
關
係
者
約

在
百
分
之
十
七
﹒
九
至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之
間
，
且
有
逐
年
下
降
的
趨
勢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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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為
共
同
關
係
者
約
在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
二
至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之
間
，

也
有
逐
年
下
降
的
趨
勢
。
至
於
，
在
社
員
人
數
方
面
的
成
長
演
變
軌
跡
亦
如

同
社
數
的
發
展
趨
勢
一
般
。
(
黃
泉
興
，
一
九
九
六
:
一
O
三
!
-
O
四
)

除
此
之
外
，
儲
蓄
互
助
社
這
項
經
濟
弱
勢
者
的
結
合
運
動
亦
在
山
地
鄉
以
外

的
地
區
紮
根
，
藉
此
發
展
出
諸
如
以
消
費
為
主
體
的
合
作
事
業
、
綠
色
的
合

作
事
業
和
支
援
自
主
型
農
業
發
展
的
合
作
事

業
等
等
不
同
的
型
態
。
(
資
料
來
源

.. 

年度 社數 社員人數 股金結餘 放款結餘 資產總額

1992 353 130,386 7,364,211 ,307 8，的1 ，455 ， 136 9,907,059,340 

1993 361 146,499 8 ，794，759，α'f} 9,888,253,474 12,040,924,837 

1994 363 160,038 10,332,480,593 11,802,082,525 14,302,923,107 

1995 365 170,322 11 ,642,201 ,763 13，350，201 ，1ω 的，052，仿9，433

1996 366 175,772 12,564,681 ,856 13,455,533,565 17，∞8，868，3∞ 

1997 368 180,146 的，993 ， 171 ，590 13,493,052,806 17,969,657,571 

1998 367 179,998 14,688,442,155 13,735,120,714 18,571 ,890,762 

}
芷
若
這
迢
迢
迢-G∞
-
m
o〈
-
Z
)
不
過
，
即
使
如

此
，
當
代
臺
灣
地
區
的
儲
蓄
互
助
社
還
是
有

將
近
四
成
是
構
築
在
宗
教
教
友
或
信
友
共
同
表

質

關
係
的
基
礎
上
。

不
過
，
隨
著
社
會
型
態
的
變
遷
，
這
使
枷

得
這
種
初
期
僅
限
於
山
地
及
農
村
(
同
一
教
喊

區
或
單
位
之
教
友
為
限
)
的
儲
蓄
互
助
業
前

務
，
後
來
卻
演
變
為
擴
及
到
基
督
新
教
和
其
間

它
非
宗
教
屬
性
的
儲
蓄
互
助
業
務
，
最
後
發
餾

展
至
令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
成
為
一
個
峙
的

包
括
全
省
十
五
個
縣
市
分
會
、
三
巨
五
十
四

F

個
儲
互
社
、
社
員
近
十
八
萬
人
、
股
金
存
款

高
達
一
百
五
十
四
億
餘
元
、
放
款
累
計
八
十

多
萬
筆
、
累
積
放
款
金
額
九
佰
七
十
億
餘
元

以
及
資
產
總
額
一
百
九
十
多
億
元
的
龐
大
非

(
中
華
民
國
儲
蓄
互
助
社
，
二O
O
O
)

至
於
'
儲
菩
互
助
社
這
種
採
行
宗
教
、
種
族
、
政
治
中
立
原
則
;
非
營

利
原
則
;
業
務
單
純
原
則
;
教
育
訓
練
原
則
;
民
主
管
理
原
則
;
股
息
限
制

原
則
;
盈
餘
分
配
原
則
;
以
及
拓
大
合
作
原
則
等
等
特
性
的
社
區
金
融
合
作

服
務
，
其
主
要
的
構
造
意
義
包
括
有
:

L

即
便
是
在
日
後
採
行
開
放
原
則
，
但
是
，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發
展
歷
程

自
然
還
是
有
其
宗
教
意
義
的
脈
絡
司
循
，
最
明
顯
地
是
儲
蓄
互
助
社
早
期
是

營
利
互
助
型
組
織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二000 。

配
合
著
傳
教
工
作
來
進
行
的
，
連
帶
地
，
在
這
種
以
教
內
弟
兄
姐
妹
為
其
共

同
關
係
所
打
下
的
基
礎
，
往
往
還
是
儲
蓄
互
助
社
成
功
運
作
與
否
的
關
鍵
所

在
。
除
此
之
外
，
金
錢
概
念
的
建
立
、
儲
蓄
互
助
的
養
成
、
生
活
難
題
籽
困

和
對
抗
貧
窮
、
以
及
社
區
關
懷
的
社
會
責
任
，
在
在
都
絕
非
是
一
般
的
金
融

機
構
所
可
相
提
並
論
的
。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七
)
就
此
而
言
，
「
教

會
」
所
扮
演
中
介
結
構
(
自
立
E
E
m
m
g
n
z
g
)
的
制
約
力
量
，
在
無
形
之

中
是
起
著
轉
承
和
合
的
作
用
，
特
別
是
在
不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共
同
關
係
的

維
持
、
營
運
的
安
全
性
以
及
合
作
精
神
教
育
的
宣
導
工
作
上
。
至
於
'
儲
蓄

互
助
社
幹
部
只
求
奉
獻
、
付
出
，
而
不
求
回
報
的
宗
教
情
操
，
也
是
儲
蓄
互

助
社
服
務
精
神
與
非
營
利
本
質
得
以
持
續
維
繫
下
去
的
基
石
。

2

其
次
，
僅
就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人
文
區
位
條
件
來
看
，
儲
蓄
互
助
社
大

都
是
設
置
在
鄉
村
，
實
有
助
益
於
城
鄉
金
融
發
展
的
平
衡
;
至
於
'
以
山
地

社
和
平
地
社
來
作
比
較
時
，
那
麼
，
約
有
三
成
以
上
的
社
和
社
員
是
分
佈
在

山
區
，
以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底
為
例
，
原
住
民
社
員
人
數
共
有
四
六
八
O
五

人
，
已
佔
原
住
民
總
人
口
數
的
百
分
之
十
三
以
上
，
這
多
少
可
見
儲
蓄
互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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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對
於
原
住
民
與
山
地
社
區
之
資
金
融
通
和
經
濟
生
活
保
障
的
貢
獻
。
(
鄭

信
真
，
一
九
九
七
)

3

至
於
'
儲
蓄
互
助
社
得
以
在
原
住
民
社
會
順
利
連
作
除
了
宗
教
上
的

神
聖
理
由
以
外
，
原
住
民
傳
統
的
群
緊
與
結
合
方
式
亦
扮
演
關
鍵
性
的
因

素
。

這
是
因
為
:
不
論
是
氏
族
社
會
或
世
系
群
的
親
族
組
織

(
W
E
m
u
-

可

怕
5

名
的
哭
泣
。E
)
，
它
都
使
得
原
住
民
個
人
的
生
存
領
域
與
部
落
族
群
緊
密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
進
而
形
塑
出
由
原
住
民
共
同
經
營
、
自
主
發
展
以
及
集
體
適

應
的
合
作
事
業
，
而
這
正
是
與
儲
蓄
互
助
社
初
始
所
標
舉
追
求
社
會
連
帶
與

群
體
自
覺
的
教
育
功
能
不
相
謀
合
。

4

連
帶
地
，
儲
蓄
互
助
社
對
於
社
員
教
育
的
具
體
落
實
，
藉
以
對
原
住

民
同
胞
儲
蓄
習
慣
的
養
成
居
功
厥
偉
，
並
有
助
於
改
善
實
際
生
活
的
困
境
。

特
別
是
所
採
行
的
信
用
貸
款
方
式
，
這
使
得
對
無
法
提
供
擔
保
品
的
原
住
民

同
胞
得
以
享
有
基
本
的
金
融
服
務
，
而
免
於
高
利
貸
的
剝
削
，
藉
以
發
揮
安

全
、
社
會
計
育
和
改
善
生
活
的
功
能
。
(
張
英
陣
、
彭
淑
華
，
一
九
九
八

.. 

黃
博
怡
，
一
九
八
五
:
三
三
)

5

準
此
，
儲
蓄
互
助
社
作
為
一
個
窮
人
的
銀
行

.. 

從
事
小
額
貸
款
的
金

融
活
動
;
解
決
人
民
經
濟
困
難
的
基
層
單
位
;
取
之
於
社
員
、
用
之
於
社
員

的
平
民
合
作
機
構
;
取
之
於
地
區
、
用
之
於
地
區
的
還
元
金
融
組
織
;
合
作

運
動
精
神
的
保
險
業
務
與
功
能
;
宗
教
關
愛
本
懷
的
實
踐
作
為
:
以
及
兼
具

高
度
道
德
性
質
和
倫
理
性
質
的
自
願
結
社
團
體
(
黃
泉
興
，
一
九
九
六
)
，

在
在
說
明
了
我
們
有
其
必
要
去
正
視
儲
蓄
互
助
社
背
後
所
傳
達
的
各
種
結
構

儲蓄互助社與一般銀行理想類型的綜合性比較

儲蓄互助社 一般銀行

成立當趣 非救濟非營利乃是服務 營利利得

經營目的 互助互患、宗教色彩 追求利潤、市場機能

組織規模 人數約僅數百人為限 組織最大規模目標
共同關條 人的結合 資本的結合

管理原則 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原貝IJ 資本強者管理原則

儲金性質 股金不計息 存款計息

盈餘分配 交易額攤還原則 股金多寡分配原則

核貸準則 道德信用 經濟信用

貸款型態 小額放款 大額放款

放款目的 生產性、消費性放款 商業性短期流動周轉

交易對象 限於社員 不限對象

成員關靜、 股東顧客經營者一體 股東顧客經營者獨立

社員組成 教會信友佔較大比例 一般社會大眾

業務區域 不偏廢山地偏遠地區 概以城市為主

責任歸屬 有限責任制 有限責任制

法源、依據 儲蓄互助法 銀行法、公司法

法律地位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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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意
涵
。

總
之
，
台
灣
儲
蓄
互
助
社
作
為
當
代
台
灣
社
會
在
邁
向
工
業
化
過
程
當

中
，
唯
一
一
種
「
由
下
而
上
」
的
經
濟
弱
勢
者
相
與
結
合
的
合
作
運
動
，
隨

著
社
會
的
快
速
變
遷
使
得
儲
蓄
互
助
社
同
時
面
臨
著
道
德
訴
求
上
(
共
同
關

係
的
社
會
連
帶
基
礎
造
成
貸
款
容
易
流
於
浮
濫
與
催
收
不
力
以
及
幹
部
義
務

職
的
司
庫
人
才
難
寬
)
、
業
務
運
作
上
(
除
了
信
用
合
作
以
外
還
要
兼
辦
消

費
合
作
與
農
產
運
銷
而
極
易
造
成
組
織
目
標
不
明
的
弊
端
)
、
法
律
規
範
上

(
儲
蓄
互
助
法
研
修
要
面
臨
著
業
務
與
稅
金
問
題
)
、
功
能
定
位
上
(
儲
蓄
互

助
社
教
育
支
出
的
不
足
和
內
部
財
務
控
管
與
營
運
預
警
制
度
的
問
題
)
、
金

融
服
務
上
(
儲
蓄
互
助
社
面
對
多
元
化
金
融
服
務
競
爭
挑
戰
所
帶
來
對
於
原

有
經
營
宗
旨
的
質
變
)
、
組
織
拓
展
上
(
新
設
者
雖
然
突
破
以
原
住
民
或
偏

遠
地
區
居
民
為
限
但
又
會
與
原
有
的
使
命
旨
趣
有
所
衝
突
)
以
及
社
會
行
銷

上
(
儲
互
社
如
何
採
借
營
利
部
門
的
行
銷
手
法
以
因
應
外
部
環
境
的
變
遷
)

等
等
諸
多
結
構
性
限
制
的
挑
戰
(
于
躍
門
、
陳
靜
夫
，
二

O
O
O
;

孫
炳

紋
，
二
O
O
O
-
-郭
迪
賢
，
二

O
O
O
;

何
文
榮
，
一
九
九
八
;
陳
瑞
慧
，

一
九
九
八
)
，
但
是
，
就
「
宗
教
關
懷
」
與
「
社
區
服
務
」
相
與
結
合
論
述

意
義
而
言
，
該
項
社
區
金
融
服
務
抑
或
結
社
合
作
運
動
之
於
原
住
民
部
落
以

及
鄉
村
社
會
發
展
的
構
造
意
義
來
說
，
像
是
諸
如
共
同
關
係
、
志
願
服
務
、

資
金
融
通
、
小
額
信
貸
、
手
續
簡
便
、
利
息
低
廉
、
股
金
互
助
、
保
險
保

障
、
累
積
財
富
以
及
社
員
教
育
等
等
，
它
不
僅
跟
傳
統
台
灣
民
間
宗
教
裡

「
向
神
明
借
錢
」
以
及
「
信
仰
圈
」
的
人
文
社
會
意
義
不
同
，
同
時
也
是
超

脫
單
一
宗
教
層
面
的
思
考
。

肆
、
現
代
都
市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有
關
慈
濟
社
區
服
務
的
構
造
意
義

慈
濟
功
德
會
(
以
下
簡
稱
慈
濟
)
作
為
當
代
台
灣
社
會
集
體
記
憶
的
一

部
分
，
其
所
彰
顯
出
來
的
意
涵
早
已
是
超
出
佛
教
單
一
界
面
的
論
述
意
義
，

不
過
，
就
慈
濟
的
發
展
歷
程
來
看
，
慈
濟
它
是
以
慈
善
志
業
作
為
組
織
發
展

的
起
始
點
，
而
後
則
是
扣
緊
以
醫
療
志
業
來
作
為
發
展
的
軸
線
，
這
其
中
包

括
以
慈
濟
醫
院
的
籌
設
作
為
起
始
點
，
慈
濟
醫
院
的
成
立
則
為
中
點
，
最
後

再
以
慈
濟
護
專
、
慈
濟
醫
學
院
的
開
辦
作
為
尾
音
。
連
帶
地
，
醫
療
志
業
同

時
也
誘
發
了
慈
濟
各
種
功
能
性
組
織
的
成
立
，
像
是
慈
濟
志
工
服
務
隊
、
榮

譽
董
事
聯
誼
會
、
懿
德
母
姊
會
、
慈
誠
隊
。
(
王
順
民
，
一
九
九
八
﹒
一
八

。
|
一
八
一
)

至
於
'
民
國
八
0
年
代
的
慈
濟
除
了
繼
續
延
續
以
往
慈
善
與
醫
療
志
業

的
發
展
軌
跡
(
像
是
骨
髓
捐
贈
以
及
全
省
慈
濟
醫
療
網
的
籌
建
)
，
國
際
性

服
災
活
動
的
推
展
則
是
促
使
慈
濟
的
成
功
經
驗
向
另
一
個
高
峰
挺
進
。
不

過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慈
濟
在
國
內
所
推
動
的
各
項
文
化
活
動
，
像
是
幸
福

人
生
講
座
、
預
約
人
間
淨
土
活
動
、
慈
濟
人
文
下
鄉
以
及
社
區
和
地
球
各
種

的
環
保
運
動
，
這
使
得
慈
濟
從
原
有
「
社
會
救
濟
團
體
」
的
形
象
一
舉
轉
形

成
為
「
社
會
教
化
團
體
」
，
而
這
也
是
我
們
以
慈
濟
所
推
動
資
源
回
收
和
社

區
志
工
等
等
的
社
區
服
務
運
動
，
來
作
為
拆
解
「
宗
教
關
懷
」
與
「
社
區
服

務
」
兩
者
結
合
的
重
要
切
入
所
在
。

對
慈
濟
來
說
，
慈
善
、
醫
療
與
教
育
三
大
志
業
的
終
極
目
標
，
是
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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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一
種
能
夠
提
昇
生
活
品
質
、
淨
化
人
心
與
光
明
人
性
的
文
化
。

嚴
，
一
九
九
三
:
二
六
五
)
因
此
，
文
化
志
業
自
然
會
是
慈
濟
志
業
水
道
渠

成
必
然
的
發
展
方
向
，
這
其
中
環
保
護
生
的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便
成
為
慈
濟
文

化
志
業
重
要
的
發
展
項
目
之

一
。
事
實
上
，
自
從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證
嚴
法
師
提
出
「
用
鼓
掌

的
雙
手
做
環
保
」
的
理
念
以

後
，
慈
濟
就
試
圖
透
過
植
樹
活

動
、
垃
圾
減
量
、
廢
紙
回
收
以
顧

及
各
種
資
源
回
收
活
動
，
以
致
府

力
於
從
個
人
、
家
庭
、
社
區
、
峨

學
校
、
單
位
團
體
到
整
個
社
會
繭

的
全
面
性
改
造
。
(
釋
證
嚴
，
顧

一
九
九
三
二
七

O
|

一
一
八0
)

瓣

累
計
從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繡

至
八
十
二
年
十
月
底
為
止
，
慈
五

濟
所
推
動
的
資
源
回
收
共
賣
得
表

二
千
三
百
二
十
九
萬
元
，
回
收

量
達
一
萬
七
千
餘
公
噸
，
相
當

於
挽
救
了
高
八
公
尺
、
直
徑
十

六
公
分
並
且
要
四
十
年
才
能
長

成
的
大
樹
三
十
四
萬
九
千
棵
。

年度 回故總量:公斤寶特瓶數量:支紙類總重量:公斤 挽救大樹:棵

84 20,733,888 O 18,337,852 366,757 
85 27,274,949 735 ,779 23 ,483,029 469,661 
86 40,545,430 3,839,775 33,816,035 676,321 
87 54,324,288 的，∞2，881 44,855 ,031 897,101 
88 66,630,503 12,433,012 52,011 ,931 1,040,239 
合計 209，5∞'的8 27,011 ,447 172,530,878 3,450,079 

(
釋
證

備註:1.回收總重重包含紙類、鐵類、鋁類、鋼、塑膠類及其他類，不合寶特瓶類，質特瓶另以

支數統計。

2.平均五十公斤紙類，可挽救一棵二十年樹齡的大銜。

資料來源: http://wwwltzucru.org.tw 

一
九
九
四
:
一
四
0
)

(
釋
證
嚴
，

除
此
之
外
，
有
感
於
台
灣
社
會
的
快
速
變
遷
以
及
都
市
化
時
代
的
來

臨
，
大
樓
的
住
戶
甚
至
於
住
在
對
面
彼
此
都
不
相
識
，
再
加
上
許
多
駭
人
聽

聞
的
社
會
新
聞
，
這
使
得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距
離
也
就
變
得
愈
來
愈
大
了
。
對

此
，
在
社
會
關
心
起
賀
伯
風
災
和
獨
居
老
人
問
題
的
同
時
，
慈
濟
的
證
嚴
法

師
於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正
式
提
出
「
社
區
志
工
」
的
構
思
，
希
望
能
回
歸
到
傳

統
農
村
時
期
里
鄰
之
美
。
至
於
'
社
區
志
工
的
構
想
主
要
還
是
希
望
由
每
個

慈
濟
人
在
自
己
所
住
的
社
區
裡
推
動
，
平
時
守
望
相
助
，
定
期
聯
誼
熱
絡
感

情
，
以
了
解
社
區
每
個
人
的
情
況
，
並
且
就
近
主
動
地
關
心
社
區
需
要
關
懷

的
人
，
如
此
一
來
，
慈
濟
的
精
神
將
可
帶
動
到
整
個
社
區
裡
'
進
而
打
造
出

社
區
美
麗
的
願
景
。
(
資
料
來
源

.. 

z
e
已
建
宅
建
\
H
N
E
E
-
。
品
-
Z
)

總
而
言
之
，
就
慈
濟
所
推
動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的
發
展
界
面
來
看
，
資
源

回
收
是
扣
緊
物
質
層
面
而
發
的
;
而
社
區
志
工
則
是
回
歸
到
人
的
主
體
意
義

來
看
，
兩
者
同
時
兼
其
並
行
藉
以
構
築
出
一
套
緝
密
的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網

絡
，
不
過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如
果
是
從
慈
濟
所
推
展
的
社
區
環
保
運
動
來

看
，
僅
以
紙
類
和
鐵
鋁
罐
的
回
收
總
重
量
其
全
省
都
市
型
城
市
的
回
收
比
率

便
佔
了
將
近
八
成
(
釋
證
嚴
，
一
九
九
八
二
二
九
)
，
因
此
，
在
本
文
裡

我
們
特
別
將
這
種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相
與
結
合
的
發
展
模
式
稱
之
為

「
現
代
都
市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
。
最
後
，
慈
濟
所
推
動
的
社
區
資
源

回
收
和
社
區
志
工
其
所
隱
涵
的
構
造
意
義
包
括
有

.. 

l

首
先
，
證
嚴
法
師
還
是
從
植
褔
惜
福
、
淨
化
社
會
以
及
淨
化
人
心
的

角
度
切
入
，
藉
此
賦
予
社
區
環
保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的
正
當
性
(
張
榮
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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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
九
)
，
事
實
上
，
這
也
正
是
慈
濟
委
員
所
深
深
感
動
的
並
旦
得
以
持
續

推
動
的
重
要
因
素
。
(
張
維
安
，
一
九
九
五
)
對
此
，
證
嚴
法
師
說
道

.. 

「...... 

珍
惜
資
源
、
愛
護
地
球
的
精
神
，
在
精
舍
處
處
可
見
。
三
十
多

年
前
，
上
人
即
教
導
弟
子
們
以
碎
布
做
嬰
兒
鞋
，
資
源
回
收
又
環
保
;
飯
後

用
開
水
清
理
自
己
碗
碟
，
再
將
油
湯
喝
下
，
除
了
免
除
洗
碗
的
油
膩
，
減
少

環
境
汙
染
外
，
更
落
實
惜
福
的
精
神
。
另
外
，
精
舍
以
黃
豆
粉
或
豆
渣
粉
清

洗
碗
盤
筷
子
，
不
僅
大
眾
吃
得
安
心
，
又
避
免
使
用
化
學
藥
劑
造
成
環
境
汙

染
，
雖
然
只
是
小
小
的
動
作
，
卻
是
落
實
環
保
惜
褔
的
良
方
。
」
(
張
榮

攀
，
一
九
九
九

.. 

八
四
!
九
五
)

「
證
嚴
土
人
說
，
提
倡
環
保
，
就
是
希
望
大
家
藉
著
外
圍
環
境
的
淨

化
，
同
時
也
淨
化
內
心
。
所
謂
「
境
由
心
生
』
'
心
病
地
球
病
。
當
人
心
貪

求
享
受
、
貪
圖
近
利
，
就
會
不
計
後
果
地
不
斷
消
耗
、
破
壞
地
球
資
源
，
而

這
被
汙
染
心
也
就
導
致
了
地
球
被
汙
染
。
如
果
我
們
的
心
能
淨
化
，
就
可
以

乾
淨
的
地
球
。
以
虔
誠
的
心
做
環
保
，
表
達
對
土
地
的
愛
，
從
內
心
要
有
一

種
革
新
的
準
備
。
人
心
有
貪
、
瞋
、
癡
、
慢
、
疑
五
種
毛
病
。
要
淨
化
、
心

地
，
必
須
去
除
這
五
種
毛
病
。
如
果
能
去
除
五
種
毛
病
，
人
心
就
會
很
健

康
，
社
會
就
祥
和
，
自
然
人
人
就
會
知
福
、
惜
福
、
再
造
福
，
地
球
的
資
源

就
可
減
少
耗
損
。
」
(
資
料
來
源

.. 
Z
也
已
迢
迢
迢
\
門
N
E
E
-。
品
-
Z
)

「
慈
濟
呼
籲
垃
圾
分
類
，
主
要
並
不
只
為
了
資
源
回
收
的
那
些
錢
，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喚
起
大
家
的

「
惜
褔
』
觀
念
，
和
激
發
大
家
的
「
良
知
于
讓

人
人
的
心
念
，
都
能
夠
淨
化
。
」
(
釋
證
嚴
，
一
九
九
三
:
五
六
四
)

「
把
丟
棄
的
垃
圾
，
換
成
金
錢
再
來
助
人
，
是
「
功
德
」
，
而
有
身
分
的

人
，
能
彎
下
腰
來
檢
拾
垃
圾
，
是
在
街
頭

「
修
行
」
'
大
家
一
起
為
環
境
奉

獻
力
量
，
是
「
共
修
?
一
群
將
要
去
極
樂
世
界
「
淨
土
』
的
信
徒
，
此
刻

正
秉
持
著
健
康
的
宗
教
熱
誠
，
共
同
創
造
一
個
『
人
間
淨
土
」
。
」
(
釋
證

嚴
，
一
九
九
四
:
一
四

0
)

2

準
此
，
慈
濟
這
項
社
區
環
保
服
務
工
作
的
真
義
斷
然
並
不
僅
止
於
收

回
金
額
的
多
寡
以
及
對
於
環
境
保
護
的
程
度
，
而
是
在
於
啟
迪
人
們
性
靈
的

「
教
化
」
目
的
，
終
極
來
看
，
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務
兩
者
之
間
當
也
不
應

停
留
在
功
能
性
的
對
應
關
係
(
特
別
是
對
照
於
官
方
的
社
區
發
展
工
作
綱
要

及
其
實
施
項
目
)
，
其
較
為
積
極
的
意
涵
乃
是
在
於
該
項
社
區
環
保
工
作
對

於
形
塑
市
民
社
會
之
公
共
生
活
領
域
與
私
人
生
活
領
域
深
層
的
構
造
影
響
。

就
此
而
言
，
當
前
臺
灣
地
區
由
宗
教
團
體
所
帶
動
的
各
項
公
益
活
動
，
其
所

提
供
一
種
同
一
性
的
心
理
紐
帶
和
關
懷
倫
理
的
社
會
運
作
機
制
，
而
這
對
於

共
同
意
志

(
m
g
o
E
t
i
-
-
)

的
建
構
，
將
是
值
得
後
續
觀
察
的
。

3

最
後
，
包
括
淨
山
、
淨
灘
以
及
資
源
回
收
在
內
的
各
項
社
區
環
保
活

動
和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據
以
開
展
出
獨
特
且
寂
靜
的
社
會
連
動
，
準
此
，
對
於

種
種
慈
濟
現
象
的
解
讀
應
該
是

.. 

試
著
要
將
佛
教
的
理
念
、
義
理
在
人
們
日

常
言
行
的
生
活
世
界
(
全
口
三
存
者
。
己
已
)
當
中
具
體
地
實
踐
出
來
，
而
它
本

身
就
兼
具
有
改
造
與
重
構
現
實
社
會
的
可
能
性
，
就
此
而
言
，
慈
濟
包
括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在
內
的
各
項
濟
世
工
作
，
自
然
是
具
備
了
解
釋
宗
教
福
利
新
典

範
的
正
當
性
。

總
之
，
當
我
們
擴
大
宗
教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的
思
維
邏
輯
時
，
那
麼
，
扣

緊
「
宗
教
福
利
層
次
」
的
思
考
架
構
，
其
主
要
的
意
義
是
將
各
種
的
宗
教
福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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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作
為
視
為
是
一
種
「
整
體
社
會
事
實
」
(
古
巴
呂
立
自
立
自
己
)
。
也
就
是
說
，

將
具
實
的
宗
教
現
象
或
宗
教
行
止
當
成
一
項
整
體
來
加
以
考
察
，
藉
以
了
解

它
們
的
本
質
、
運
作
以
及
生
活
性
的
層
面
。
但
是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感
性
地

處
理
宗
教
福
利
本
身
所
獨
特
身
處
的
情
境
系
絡
。
如
此
一
來
，
才
可
以
掌
握

到
宗
教
福
利
作
為
的
「
普
遍
性
」

(
m
O
B
S
E
-
-
-
亦
即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的

構
作
意
義
;
同
時
，
也
能
夠
掌
握
到
宗
教
福
利
作
為
所
內
蘊
的
「
真
實
性
」

(
門
。
心
泣
的
自
)

.. 

特
別
是
對
於

相
關
行
動
主
體
者
個
別
的
真

切
意
義
以
及
關
係
和
網
絡
支

持
體
系
的
建
構
。

以
此
觀
之
，
對
於
有
關

慈
濟
這
項
資
源
回
收
與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的
思
索
應
該
是
要

擺
放
在
整
體
社
會
性
的
意
洒

上
來
加
以
理
解
，
連
帶
地
，

宗
教
福
利
作
為
的
討
論
也
不

在
於
它
所
服
務
的
對
象
或
範

疇
，
而
是
在
於
它
對
那
些
無

助
者
、
貧
困
者

(
y
n
-
z
g
m
)

以
及
一
般
大
眾
的
他
者
所
提

供
的
一
種
希
望
與
新
的
生
命

建基社會

整合的基礎

一一一+ 提昇個人

的自我成長

---→~ 

求

'
押
人

需

一→ 解決基本

的經濟安全

求需

次

王1.

層

生

「宗教福利層次」示意圖圈三

力
(
計
。
可
O
S
門H
E
S
E

口
M
M
E
-
-
R
O
)

，
或
者
，
套
用
西
方
宗
教
的
話
語
來
說
，

就
是
一
種
赦
免
、
重
生
與
拯
救
，
依
照
慈
濟
證
嚴
法
師
的
話
語
就
是
一
種

「
濟
貧
、
教
富
與
救
心
」
。

伍
、
結
論

.. 

宗
教
服
務
社
區
化
的
發
展
利
基
與
可
能
限
制

基
本
上
，
從
社
區
與
社
區
資
源
運
用
的
角
度
來
看
，
宗
教
團
體
在
社
區

中
是
可
接
近
性
最
高
的
社
會
資
源
，
而
宗
教
活
動
也
是
社
區
中
最
普
遍
的
活

動
，
就
以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為
例
，
當
年
度
臺
灣
地
區
共
有
二
八
九
九
個
社

區
，
但
是
平
均
每
一
個
社
區
卻
擁
有
了
一
﹒
三
三
座
寺
廟
、
教
堂
與
教
會
，

換
言
之
，
宗
教
性
組
織
成
為
所
有
公
共
設
施
中
最
為
普
及
與
可
近
的
建
制
設

計
;
至
於
'
考
量
到
個
別
社
區
的
地
域
分
佈
差
異
，
那
麼
，
每
一
都
市
社
區

平
均
也
擁
有
一
﹒
二
二
座
寺
廟
、
教
會
及
教
堂
，
而
每
一
鄉
村
社
區
平
均
則

擁
有
高
達
一
﹒
三

O
座
的
寺
廟
、
教
會
或
教
堂
。
(
詹
火
生
，
一
九
九
四
:

二
三
)
冀
此
說
明
了
:
寺
廟
、
教
會
及
教
堂
之
類
的
宗
教
性
公
共
設
施

在
社
區
資
源
中
所
佔
的
比
率
是
最
高
的
，
而
這
也
是
其
它
諸
如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和
國
民
中
小
學
等
等
的
公
共
設
施
所
望
塵
莫
及
而
無
法
相
提
並
論
的
。

連
帶
地
，
當
我
們
進
一
步
地
檢
視
臺
灣
社
會
這
種
三
里
鄰
、
一
社

區
、
多
寺
廟
教
堂
」
的
地
理
緊
落
分
佈
特
性
時
，
那
麼
，
「
(
再
)
寺
廟
、

教
堂
中
心
」
依
然
還
是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功
能
，
特
別
是
搭
配
著
諸
如
數

量
龐
大
的
寺
廟
教
堂
、
宗
教
團
體
組
成
成
份
殊
小
的
變
異
性
、
在
地
頗
深
的 期三十九第刊季及發區社A

佳
戶h
d

月三年十九國氏華中



絮
根
性
、
人
文
區
位
條
件
的
可
近
性
、
社
區
資
源
的
可
及
性
、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的
有
效
性
以
及
福
利
服
務
的
較
易
被
接
受
等
等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的
發
展
特

性
，
那
麼
，
寺
廟
或
教
堂
當
可
恰
如
其
分
的
扮
演
著
「
家
庭
」
與
「
社
區

(
社
會
)
」
之
間
的
中
介
結
構
，
藉
此
將
點
(
家
庭

)
1

線
(
精
舍
、
寺
廟
、

教
堂
)
!
面
(
社
區
、
社
會
)
作
完
整
的
貫
通
與
串
聯
。
總
之
，
相
較
於
新

興
竄
起
若
干
的
宗
教
團
體
(
慈
濟
、
佛
光
山
、
法
鼓
山
、
行
天
宮
等
)
所
大

力
推
展
「
走
動
式
」
的
社
區
關
懷
工
作
(
像
是
慈
濟
社
區
資
源
回
收
和
社
區

環
保
工
作
)
，
那
麼
，
「
定
點
式
」
的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還
會
是
未
來
宗
教
團

體
從
事
社
區
福
利
服
務
時
，
另
一
股
重
要
的
發
展
趨
勢
。

至
於
'
這
種
宗
教
服
務
社
區
化

(
2
自
自
己
旦
司
t
g
z
已

Z
E
E
。
己
的

的
叩
門
已
的2
)
的
發
展
型
態
，
在
本
文
中
我
們
則
是
嚐
試
著
從
共
同
關
係
、
人
文

區
位
以
及
歷
史
脈
絡
等
界
面
，
分
別
梳
離
出
「
傳
統
鄉
村
型
」
以
及

「現
代

都
市
型
」
這
兩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型
態
，
至
於
'
這
兩
者
相
與
對
應
的
發
展
利

基
以
及
可
能
的
限
制
，
我
們
則
敘
介
如
下

.. 

一
、
惜
時
絞
鄉
村
里
的
出
示
歡
社
區
周
一
報
事
工

.. 

以
西
方
向
示
歡
的
儲
蓄
互
助
社
A
倒

本
質
上
，
臺
灣
地
區
的
儲
蓄
互
助
運
動
雖
然
不
是
一
項
宗
教
運
動
，
但

是
，
教
會
在
這
整
個
純
然
是
由
下
而
上
、
自
動
自
發
的
儲
蓄
互
助
運
動
當

中
，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卻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尤
其
是
教
會
團
體
往
往
是
率

先
推
動
成
立
儲
蓄
互
助
社
，
藉
此
改
善
原
住
民
部
落
或
偏
遠
社
會
的
經
濟
難

題
，
就
此
而
言
，
教
會
、
儲
蓄
互
助
社
與
山
地
部
落
的
社
區
發
展
三
者
之
間

有
著
難
以
割
捨
的
歷
史
牽
聯
關
係
。

不
過
，
隨
著
臺
灣
地
區
經
濟
結
構
的
轉
變
以
及
社
會
階
層
的
變
遷
，
這

使
得
儲
蓄
互
助
社
本
身
也
面
臨
到
組
織
轉
型
的
發
展
困
境
，
也
就
是
說
，
儲

蓄
互
助
社
所
賴
以
運
作
的
主
要
機
制
，
已
經
由
教
友
、
信
友
的
共
同
關
係
轉

變
為
社
區
和
職
業
團
體
，
而
出
現
了
「
由
教
會
踏
入
社
區
」
的
發
展
態
勢
。

不
過
，
儲
蓄
互
助
社
裡
的
宗
教
性
質
素
雖
然
已
經
有
所
改
變
，
但
是
，
從

「
教
會
社
」
到
「
社
區
社
」
的
轉
變
程
當
中
，
儲
蓄
互
助
社
所
凸
顯
鄰
愛
人

的
互
助
合
作
精
神
，
這
對
於
社
區
發
展
以
及
社
區
服
務
所
產
生
的
構
造
影

響
，
仍
然
還
是
值
得
持
續
觀
察
的
。
這
種
共
同
關
係
的
變
化
，
宗
教
因
素
自

身
亦
有
其
重
要
的
解
釋
力
，
比
如
說
:
教
會
派
別
的
路
線
之
爭
，
直
接
影
響

到
儲
蓄
互
助
社
的
發
展
格
局
;
缺
乏
專
職
的
幹
部
;
以
及
原
住
民
社
會
西
方

宗
教
信
仰
的
式
微
;
當
然
，
還
有
在
共
同
關
係
的
擴
延
過
程
當
中
，
也
會
因

為
廣
及
到
其
它
宗
教
的
互
動
，
而
造
成
儲
蓄
互
助
社
裡
教
會
力
量
的
退
卻
。

最
後
，
儲
蓄
互
助
社
本
身
諸
多
的
營
運
難
題
(
像
是
儲
蓄
率
偏
低
、
逾
期
貸

款
率
偏
高
以
及
經
營
管
理
尚
未
資
訊
化
等
等
)
，
也
造
成
了
儲
蓄
互
助
社
在

資
本
主
義
金
融
市
場
中
不
具
足
競
爭
的
發
展
優
勢
。

一
一
、
現
代
都
布
型
的
索
教
社
區
縣
務
工
作

•• 

以
及
濟
功
澆
會
的
社
區
照
務
運
動
企
研
制

在
以
慈
濟
作
為
研
究
個
案
的
考
察
論
述
中

，

我
們
認
為
慈
濟
三
十
多
年

來
的
組
織
發
展
，
其
所
產
生
的
非
預
期
結
果
包
括
會
員
膨
脹
、
組
織
膨
脹
以

及
社
會
期
望
膨
脹
，
這
除
了
指
稱
出
來
慈
濟
作
為
當
代
臺
灣
社
會
第
一
大
的

民
間
自
願
團
體
以
外
，
也
同
時
隱
涵
著
在
未
來
臺
灣
的
社
會
變
遷
過
程
當

中
，
慈
濟
勢
必
不
會
缺
席
而
是
有
主
二
定
的
角
色
扮
演
與
社
會
擔
當
。

準
此
，
建
基
在
證
言
法
師
「
濟
貧
、
教
富
」
的
基
本
理
念
下
，
雖
然
依

序
開
展
出
偏
屬
於
濟
貧
範
疇
的
慈
善
、
醫
療
以
及
著
重
在
教
富
領
域
的
教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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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文
化
等
四
大
慈
濟
志
業
，
但
是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慈
濟
的
四
大
志
業

(
或
是
再
加
上
之
後
的
國
際
販
災
、
骨
髓
捐
贈
、
環
境
保
護
與
社
會
志
工
所

合
稱
的
「
一
部
八
腳
印
」
)
，
一
方
面
固
然
是
不
斷
地
將
慈
濟
推
向
一
層
層
不

同
的
發
展
高
峰
，
但
是
，
種
種
非
預
期
性
的
結
果
，
卻
也
使
得
各
種
對
於

「
慈
濟
現
象
」
的
議
題
研
討
遠
遠
超
出
單
純
「
宗
教
|
慈
善
非
營
利
部
門
」

的
論
述
觀
點
，
而
必
須
將
慈
濟
放
大
到
整
個
宗
教
福
利
服
務

(
C
E
E
F

一
般
性
的
界
面
上
，
來
作

門
。
芯
片
。(
H
J
S
}
P
E
H
U
E
n
t
n
g
)

整
體
性
的
考
察
，
而
慈
濟
以
社
區
為
基
點
所
推
動
社

區
型
的
資
源
回
收
和
社
區
志
工
等
等
的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運
動
，
其
真
義
正
是
從
這
個
角
度
切
入
。

一
、
本
土
向
前
教
與
西
方
索
敬
之
於
社
區
照
務
工
作
的

'
之
咬
住
論
是

IHdrzztf 首
先
，
如
果
是
從
社
會
福
利
社
區
化
的
理
念
觀

點
來
看
，
那
麼
，
本
文
所
列
舉
傳
統
鄉
村
型
以
及
現

代
都
市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
基
本
上
，
雖
然

已
經
同
時
兼
具
口
口
岳

G
n
O
B
E
S
E
-、
「
切
可
門
E
O

S
E
E
S
-
Q」
以
及
「
早
已
穹
的
。

E
B
E
E
-三
種
不

同
的
發
展
層
次
，
但
是
，
就
社
區
工
作
的
發
展
模
式

來
看
，
傳
統
鄉
村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關
懷
事
工
比
較
是

偏
重
在
「
動
態
性
的
救
贖
模
式
」
'
亦
即
，
它
是
以
問

題
解
決
的
過
程
來
發
展
社
區
的
意
識
以
及
試
圖
尋
求

權
力
與
資
源
的
再
分
配
;
至
於
'
現
代
都
市
型
的
宗

教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則
是
凸
顯
「
靜
態
性
的
救
贖
模

基督宗教一.社區關懷事工一~儲蓄互助社、合作運動一~傳統鄉村型

(動態救贖模式)

資源、回收、社區志工一.現代都市型

(靜態救贖模式)

大乘佛教一抄手土區志願服務一~

式
」
'
強
調
要
經
由
擴
大
社
區
居
民
志
願
白
發
的
參
與
以
促
成
社
區
的
改
變

和
建
立
起
社
置
的
共
同
意
識
。

除
此
之
外
，
西
方
教
會
團
體
在
推
動
山
地
宗
教
社
區
關
懷
事
工
的
同

時
，
本
身
背
負
著
經
濟
自
立
以
及
社
會
自
主
雙
重
性
的
治
療
目
標
，
而
此
種

兼
具
「
社
會
計
畫
模
式
」

(
m
S
E
-
-
呂
巨
口
m
B
忌
。
】
)
與
「
社
會
行
動
模
式
」

(
的
。CF
P
-
R泣
。
口
B
O
已
。
己
的
發
展
型
態
，
相
較
於
慈
濟
所
倡
導
的
以
凸
顯
復

健
目
標
為
主
的
現
代
都
市
型
的

國四: r 宗教關懷」與「社區服務」選擇性親近的發展模式

社
區
環
保
工
作
，
這
使
得
兩
者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預
期
間
(
非
預
期

的
發
展
性
後
果

(
E
Z旦
旦
符

口
口
心
口
門
。
口
門
戶
。
門
戶
令
。
口
∞

m
w們
自
己
。
口
的
仰
的
)

自
然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不
過
，

本
土
與
西
方
宗
教
團
體
在
推
動

表白口
叭

臨
誓
，

勢有
心

社
區
關
懷
工
作
的
過
程
當
中
，
嚇

諸
如
法
令
的
研
修
與
組
合
，
包
概

括
市
場
化
、
家
庭
化
以
及
志
願
轅

化
等
等
資
源
體
系
的
整
合
，
以
鷗

及
各
個
宗
教
主
體
意
義
彼
此
之
撒

間
貫
通
和
夥
伴
關
係
的
建
立
，
惜

這
倒
是
中
西
宗
教
團
體
在
推
動

表

社
區
服
務
工
作
時
，
所
共
同
要

面
對
的
發
展
限
制
。

其
次
，
從
整
體
宗
教
發
展

年代-民函八十年

項目別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總計

神職人員數 2,680 12,893 10,942 31,640 59,321 
神職人員年齡 232 3,089 745 573 4.705 

30 歲以下 (8.7%) (24.0%) (6.8%) (1.8%) (7.9%) 
神職人員年齡 792 1,681 4,064 14,873 21,871 
ω歲以上 (29.6%) (13.0%) (37. 1%) (47.0%) (36.9%) 
神職人員教育 390 2,780 6,897 24,163 34,930 
園中以下程度 (14.5%) (21.6%) (63.0%) (76.4%) (58.9%) 
神職人員教育 ω7 4,796 2,725 6,420 14,870 
高中職程度 (22.6%) (37.2%) (24.9%) (20.3%) (25.1%) 
神職人員教育 1,390 4,516 1,190 1 ，∞5 8,236 
專科以上程度 (5 1.9% ) (35.0% ) I (10.9%) (3 .2%) (13.9% ) 

期三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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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鉅
視
觀
點
來
看
，
包
括
佛
教
、
道
教
在
內
的
本
土
團
體
在
人
才
的
制
度
性

養
成
顯
然
是
稍
嫌
薄
弱
(
見
表
六
)
不
過
，
如
果
是
扣
緊
「
社
區
化
」
的
論

述
議
題
，
那
麼
，
本
土
宗
教
團
體
(
特
別
是
佛
教
)
還
是
最
具
有
發
展
的
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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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因
為
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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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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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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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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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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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親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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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職
人
員
的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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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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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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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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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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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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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變
易
情
形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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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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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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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操
作
性
的
概
念
，
對
佛
教
團
體
來
說
，
反
而

是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社
會
性
實
踐
意
涵
。

總
之
，
扣
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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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所
各
自
標
舉
的
終
極
關
懷
，
那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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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論
是
慈
悲
喜

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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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愛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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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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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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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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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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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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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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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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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錯
與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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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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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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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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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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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手
中
，
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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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關

懷
與
社
區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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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的
契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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